
普台國民中小學箏樂團報名簡章

一、 主旨：

針對不同的年齡，成立箏樂團，期盼透過學習、排練，以期寓教於樂之功能，

藉由演出，達到學以致用的成果展現。

二、 理念：

1.推廣中華箏樂文化。

2.藉由團體的音樂訓練，從中培養學生合群、合作的觀念。

3.提供學校各種活動之音樂表演，以音樂來服務大眾，讓學生從中獲得成

  就感與歡喜心。

三、 招收對象：1.本校 3-7 年級(現為 2-6 年級)有學習古箏基礎者，且有興趣

                 參加樂團者均可報名。

 2.若未曾學習過古箏者亦可報名，但須先參加個別課程(儲備

  團員)，一段時間後(音樂中心再評估)，方加入正式之團練。

四、招收名額：6至 8人(若未達 5人則不開課)

五、招考項目：古箏

六、樂器來源：由學校購置。

  七、考試內容：

1. 自選曲一首(若無古箏基礎者，可以其他樂器演奏)。

2. 視奏：考試當天給與，10分鐘之練習後立刻演奏。

八、考試日期：97年 6月 24 日(若時間更動再行通知) 

九、考試地點：音樂中心。

十、評選方式：將聘請相關之國樂老師擔任評選委員(至少五名)公開甄選。

  十一、評選結果：將於考試當日(或次日)公佈錄取名單於校內公佈欄。

十二、訓練辦法：

1. 各樂器之團員無論有無基礎，均須上個別課，以學習樂器之演奏技巧。

每個禮拜一次團練，每次團練 1.5 小時。

2. 若寒、暑假有團練，所有成員均須參加，不得無故缺席(若學校有其他營

隊時，樂團成員均須以團練為優先考量)。

十三、團練費用

1. 一旦確定錄取為樂團成員，學校將聘請師資指導團練，樂團成員須繳交

團練費用，每人每次練習(1.5 小時)為 350 元，每週一次，學生須於每學

期初繳交整學期團練費用，學期中若有缺課者，無論原因為何皆不退費。

2. 寒暑假團練其費用則另計。



十四、練習時間

   目前暫定每週之週一晚間 7：10至 8：40。

十五、樂團規約及獎勵辦法：

      1.國中部：於整學期(包含寒暑假)皆無缺課者，將於學期末嘉獎壹次，

               若團體練習不認真，則期末評估將予以退團，並取消原獎勵。

    國小部：評估若於 3次成績評量期間皆無缺課者，則於每學期 3次成

            績評量之日常表現中各加 1分，若團體練習不認真，則期末評

            估將予以退團，並取消原獎勵。

2.若有特殊事故需事先請假(且由音樂中心評估是否予以準假)，不得無故缺

  課，超過 2次以上(含 2次)，則取消記嘉獎之獎勵。

3.若加入樂團即為確定成員，需至少一年方可退團。

4.配合參與校內各項展演活動，不得無故缺席(將視表演之活動給予獎勵)。



普台國民中小學箏樂團儲備團員考試報名表

班級          姓名         家長簽名      

                 聯絡電話

一、 □曾學習過古箏

□未曾學習過古箏，但曾學習                (請填寫樂器名稱)   

二、本次考試欲選擇報考之樂器為           ，自選曲曲目為              。


